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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

財物契約書
【正本】

經費來源

契約編號 敬總契字第 1010000001 號
採購編號 1010312
採購名稱 101 年度營養午餐主副食品
履約地點 21141 連江縣莒光鄉青帆村 19 號（敬恆國民中小學）
承包廠商

聯絡電話

聯絡地址

統一編號

決標金額 新台幣： 拾 元整
簽約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履約期限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
備 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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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(以下簡稱甲方)委託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(以下簡稱乙方)供應甲方學校營養午餐主副食品，經雙方協議，訂定契約

條款，以資共同遵守履行：

第一條：本契約書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01 年 04 月 01 日起至民國 101 年

12 月 31 日止。

第二條：供應對象：

一、供應對象以甲方在籍教職人員與學生為限，供應人數以每月實際

參加人數為準。若供應人數有增加或減少之情況時，由甲方於每

月 1日前通知乙方，每月依據實際參加人數與餐費結算之。

二、午餐供應以學校行事曆上課日數為原則，提供之日數若有異動，

由甲方於三日前通知乙方，按日扣除餐費，乙方不得異議。

第三條：供應價格與付款：

一、午餐供應價格：

（一）供餐每人每日新台幣 元，按日計收，每月付款一次。

（二）契約期限內，如遇物價波動，乙方不得要求任何補償。

二、乙方應負擔每月廚房（以下稱廚房均含配膳室）所需之各項料理

調味材料與瓦斯燃料之供應。

三、付款辦法：乙方於每月月底檢據向甲方請款，甲方於每月十日前

結算前月之午餐費。

第四條：乙方須繳履約保證金新台幣 萬 仟元整（得標金額之 5％）。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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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期滿或解約時，並經扣除應付之賠償及罰款後，由甲方無息一

次退還，賠款及罰款如有不足，乙方須補足，否則依法追訴。

第五條：乙方未經甲方同意，不得於廚房及校園內，張貼公告，以維觀瞻。

第六條：乙方不得假借甲方名義，對外賒欠貨物或借貸銀錢，凡乙方金錢

上之一切行為，概與甲方無關，欠繳之各項稅款，由乙方辦理繳納，

如有逃稅、漏稅之情事發生，概由乙方自行負責。

第七條：食物品質管理方面：

一、乙方應遵守食品衛生管理法以及相關法令所訂定之各項食品良好

衛生規範。

二、本校應於每月 25 日前將菜單送本校午餐供應委員會審核後，再將

每月菜單及營養分析提供送交乙方辦理，菜單內容均依據衛生署

公佈之「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」、教育部之「學校午餐食物

內容及營養基準」及「學校午餐食譜管理系統

(http://lunch.loxa.edu.tw/index.php)」(如附件)規劃，並確

保衛生、安全及菜色口味等變化；乙方於招標前可先上網查閱「學

校午餐食譜管理系統」參考每份提供之量數，以作為投標價格之

依據；若乙方對供應之食材有意見，必須在收到菜單三日內向甲

方提出替代食材，必要時有甲乙雙方依據實際情況協調之。

三、各項午餐食材，不得使用不需再烹煮之半成品或加熱隔餐食物再

次加工。

http://lunch.loxa.edu.tw/index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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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乙方應遵守甲方規定主副食送貨之時間，於每日上午八時三十分

前完成(或前一日下午三點三十後將食材運送至甲方廚房冰箱冷

藏) 以免食物變質。

五、乙方供應所需食材包裝上須有符合國家標準或合格工廠產製之說

明資料：

(一)生鮮類（肉品類、蛋品類、…）：ＣＡＳ證明。

(二)蔬果類：每週需提供三種以上之綠色蔬菜。

(三)加工食品類：ＣＡＳ證明。

(四)味精、沙拉油或各式調味材料：具正字標記之廠牌，如該項

產品無正字標記廠牌，則須使用經檢驗合格或合法登記之工

廠產品，不得使用包裝不完整及未經檢驗合格之雜牌食品。

(五)油炸調理時須使用油炸專用油品。

六、乙方每天供應所製作菜餚需保留一份樣本，註明日期，封存冰箱

冷藏二日，以備檢查之用。

七、乙方每日供應午餐所需用之材料，包括魚、肉、菜、調味品、米、

麵等食材，應合乎衛生條件，分類儲存。不得任意堆置，亦不得

置於地上處理(至少需離地三十公分以上)。

八、午餐之供應內容以四菜一湯為原則。

(一) 麵條類每月不得超過二次以上。

(二) 供應食材除了包括主副食外，亦包含各主菜內的所有配料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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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味品。

(三) 水果每週至少三次，每月至少供應三種以上不同種類之水

果。

(四) 每週一固定為「無肉日」，請提供素食。

九、午餐供應之水果應注意其品質，包括熟度、甜度、大小均勻、外

觀完整與準時送達。

十、倘若甲方在籍教職人員或學生因食用乙方供應之食，致發生食物

中毒或其他意外事件經衛生單位證實者，乙方需負擔醫藥費並承

擔法律上之一切責任；其責任應歸屬於乙方者，甲方得立即要求

解約。

十一、乙方所供應餐食中，如發現有異物，甲方得視情節輕重給予警

告，並予以罰款（每次罰款新台幣貳仟元整）。

十二、乙方應接受學校午餐供應委員之監督，校方得派員定期或不定

期檢驗食材及評審午餐質與量，並辦理師生家長意見調查、統

計；甲方得要求乙方出席午餐供應委員會會議說明，有關缺失

應依學校通知期限改善。

十三、乙方如遇特殊情形(停電或其他事故)，當日確實無法供應午

餐，經報請甲方查明屬實，需依所提替代方案，供應學生及教

職員工午餐。

十四、如遇有特殊情形，甲方需加菜時，乙方應配合辦理，費用另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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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：供膳方面：

一、乙方應於每日上午八點三十前或前一日下午三點三十後將食材

運送至甲方廚房冰箱冷藏以憑驗收，並按日期送貨未經甲方同

意不得私自更改菜單，否則以違約論。

二、在契約期限內，非經甲方同意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停止供餐。

三、乙方如擅將受託業務頂讓，或委託他人經營，甲方除沒收全額履

約保證金外，並得解除合約，乙方不得異議。如因致甲方受到

損失時，應負賠償

第九條：甲方設有午餐供應委員會，不定時派員督導乙方承辦之食材衛生、

品質、價格、供應時間及服務等，若經甲方檢查未按規定處理或

違反各條款之情事，應做作書面紀錄，第一次警告，乙方應立即

改進，第二次以後每次罰款新台幣貳仟元整，累計違約達五次後，

甲方得視違規情節隨時終止契約。

第十條：罰款之認定權由本校午餐供應委員會負責（乙方得列席作申訴或

說明），一經認定罰款，乙方不得異議，得自甲方當月應付款中扣

抵，如乙方拒絕罰款，以違約論並沒收保證金，並知會教育局。

第十一條：契約期間內，甲方如認為乙方未能勝任所承辦之業務時，得隨

時終止本契約，並於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乙方提出終止契約之

要求，乙方不得異議。

第十二條：本合約以壹年為期，期滿前一個月內由甲方重新辦理公開招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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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。

第十三條：本合約正本一式二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，副本三份由甲

方留存。

立契約人

甲 方

代表機關：福建省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

代 表 人：校長 陳玉嬌

地 址：福建省連江縣莒光鄉青帆村 18 號

乙 方

地址廠商：

負 責 人：

統一編號：

地 址：

中華民國 101 年 月 日


